
附表1.1   

风电场工程项目核准资料表
	项目
	单位
	取值类型
	内容
	说明

	项目核准信息
	风电场工程名称
	　
	文字
	　
	以核准的申请报告项目名称为准

	
	风电场工程批复文件
	　
	文字
	　
	填核准/批复文号，如：发改能源[2008]899号

	
	风电场工程批复时间
	　
	文字
	　
	核准/批复时间，精确到日。

	
	项目开发权获取方式
	　
	文字
	　
	填授权或招标之一

	项目公司与设计单位信息
	项目公司名称
	　
	文字
	　
	以工商局注册证书名称为准

	
	项目公司性质
	
	文字
	　
	按企业性质，分为国有独资、国有控股、中外合资、中外合作、外商独资、民营等，如：国有控股企业。

	
	项目公司联系人
	
	文字
	　
	

	
	联系电话
	
	文字
	　
	　

	
	电子邮件
	
	文字
	　
	　

	
	可研设计单位名称
	
	文字
	　
	以工商局注册证书名称为准

	风电场位置、范围及海拔高度信息
	省份(区/市)
	
	文字
	　
	按照国标填写全称

	
	地级市（盟/州）
	
	文字
	　
	使用全称（相当于地级市的盟、州）

	
	县
	
	文字
	　
	使用全称（相当于县的市/旗/区），对跨县的大型风电场，以风电场升压变电站所在县为准。

	
	乡/镇
	
	文字
	
	使用全称，对跨乡/镇的大型风电场，以变电所所在乡/镇为准。

	
	风电场范围面积
	km2
	小数
	　
	保留1位小数，以风电场最外沿风电机组连线之内的区域面积为准。多个场区时，以各块场区面积之和计，但需注明。

	
	经度
	度、分
	小数
	　
	以风电场范围内几何中心为准，精确到分的小数点后2位。

	
	纬度
	度、分
	小数
	　
	以风电场范围内几何中心为准，精确到分的小数点后2位。

	
	海拔高度
	m
	整数
	　
	以风电场范围内几何中心为准，按照1956黄海高程系计列

	风电场规模信息
	风电场规划装机容量
	MW
	小数
	　
	保留两位小数，以审定的国家/省级规划报告为准

	
	本期工程装机容量
	MW
	小数
	　
	保留两位小数，根据审定的可研报告为准。

	风电机组信息(机型1)
	机组厂商名称
	
	文字
	　
	以工商局注册证书名称为准

	
	机型
	
	文字
	　
	审定的可研报告推荐机型，以风电机组厂商提供的具体型号为准

	
	单机容量
	kW
	整数
	
	

	
	拟安装台数
	台
	整数
	　
	

	风电机组信息(如有机型2)
	机组厂商名称
	
	文字
	　
	同上（对推荐机型为单一方案的可不填写，对推荐机型为组合方案的填写。）

	
	机型
	
	文字
	　
	

	
	单机容量
	kW
	整数
	
	

	
	拟采用台数
	台
	整数
	　
	

	风况特征及发电量信息
	风能资源评估高度
	m
	小数
	　
	保留两位小数，选择接近预装风电机组轮毂高度

	
	年平均风速
	m/s
	小数
	　
	保留两位小数

	
	现场空气密度
	Kg/m3
	小数
	
	保留三位小数

	
	年平均风功率密度
	W/m2
	小数
	　
	保留两位小数

	
	预计年上网等效满负荷小时数
	小时
	小数
	　
	以审定的可研报告为准

	财务信息
	工程静态总投资
	万元
	小数
	　
	保留两位小数，根据审定的可研报告设计概算填写。

	
	工程动态总投资
	万元
	小数
	　
	保留两位小数，根据审定的可研报告设计概算填写。

	
	单位千瓦动态投资
	元/kW
	
	　
	保留两位小数，根据审定的可研报告设计概算填写。

	
	可研测算的上网电价
	元/kW.h
	
	　
	保留四位小数，根据审定的可研报告含增值税上网电价填写。 

	
	核准批复的上网电价
	元/kW.h
	
	　
	保留四位小数，以项目核准/批复文件为准。



